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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预下的创新联盟协同行为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联盟分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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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联盟是整合互补性资源，开展协同攻关的重要平台。政府为促进联盟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把握好各项激励举

措对联盟成员协同行为的潜在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分类建设与管理实践，构建起了三个包含学研

方、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考虑了政府事前补助、事后成本补贴与事后奖励等潜在干预措施对产业性、专

业性与区域性联盟内部协同生态的异质性影响，并对政府干预的激励效果进行仿真模拟。结果表明：中央政府采取额外的经

费支持举措是必要的。其中，面向所有积极协同方的事后成本补贴是促进各联盟成员积极协同的关键举措；专业性联盟对此

需求尤甚，产业性联盟次之，区域性联盟的需求最弱。此外，针对主导方较高强度的事前补助同样可激励产业性联盟各成员采

取积极协同的行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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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科技竞争空前激烈，外部发展环境日趋复杂，为破解“卡脖子”

难题并实现全产业链的健康发展，往往需要凝聚各方优势力量以协同攻关等方式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创新联盟作为协同创新的重要平台，是整合企业与学研方等创新主体间关键互补性资源，以实现互惠共赢的

合作组织（Han et al，2012），涉及产学研创新联盟（张明根和张曼宁，2020），企业间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邸晓

燕和张赤东，2011）等形式。

作为政府主导、产学研跨组织合作的典范，2014年农业农村部主导建立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是促

进农业领域产学研深度融合，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的重要举措。有别于其他创新联盟囊括细

分领域内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链整合的面面俱到式建设目标，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理念上强调根据联

盟的差异化定位进行分类建设与管理，包括关注奶牛、牦牛等细分领域的产业链衔接，侧重于打通科研、生

产、加工、推广等全产业链的产业性联盟；重视畜牧、基因组等宽领域内育种、养殖等底层共性技术难题的协

同解决，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的专业性联盟；及聚焦于特定区域内特色化的专业技术需求与产业发展

难题，协同解决区域重大关键问题的区域性联盟。至此，国家在顶层设计上为深度推进农业领域产学研一体

化搭建了较为合理的发展框架。但是在实践中，通过第三方评估发现，大多数缺乏协同基础的、新组建的联

盟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发展目标凝练不足，协作机制不明确等“假联盟”现象。结合不少联盟普遍反映的

缺乏稳定经费支持等共性问题，可见中央政府在无偿资助、贷款贴息、后补助与政府购买服务等事前、事后财

政科技投入方面（苏妮娜等，2020；李柏洲等，2021；杨乃定等，2022；周晓阳等，2022），对各联盟内部协同行为

的引导激励还有待加强。然而，多措并举式的政府财政干预可能并不适用于当下经费体量有限的现实困境

与提升效率的客观需求，差异化的经费支持与政策引导势在必行。因此，如何利用好有限的经费资源，针对

三类创新联盟加强差异化的支持与引导？这是目前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针对创新联盟相关问题的研究涵盖了成员互动模式、联盟建设机制与创新影响等多个方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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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源，可归为对联盟长久健康发展的讨论，对联盟稳定性的影响因素探究。其中，不少学者基于博弈模型

与访谈问卷等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从联盟成员特性，内部运行机制、外部政府干预等研究视角展开影响因

素的分析。具体来看，首先，作为联盟存在的基础，联盟成员的互补性被认为是维持联盟稳定的重要前提

（Ahlstrom et al，2014）。适度的伙伴多样性与地理邻近性在增加成员异质性与互补程度的同时，可有效避免

知识趋同（赵炎等，2020；马丽和刘进，2021）。与其息息相关的物质等优势资源的高度协同互补也有助于联

盟的稳定发展（段云龙等，2019）。可见，优选联盟成员，特别是核心成员，是提升创新联盟整体活力与竞争力

的关键（吴言波等，2019；宋泽源等，2020；张新启等，2022）。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各类联盟特征，注意成员构

成的适度规模（Kumar，2014；Akhavan et al，2015）。此外，成员间良好的信任关系，不仅影响知识转移与资源

共享（段云龙等，2019；Ko，2020），还会影响战略目标一致性与认知邻近性，进而影响联盟成员的合作意愿

（毛崇峰，2016；段云龙等，2019）。

其次，联盟内部成员间由于有效沟通不足与权责不明晰而引发的矛盾是造成联盟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Ghosh et al，2016），科学的联盟运行机制显得至关重要。一方面，需要奖惩激励、分歧化解等方面完善的规

章制度，服务于联盟成员整体利益（解学梅和孙科杰，2018），包括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有效的风险分担机

制等（曾德明等，2015；李军等，2016；张新启等，2022）；另一方面，又需要运用合适的治理理念，除了关注有力

的契约约束治理模式对联盟稳定的积极影响（He et al，2020），还要考虑不同场景下的最优治理机制，例如在

机会主义风险较小的纵向竞合关系中，关系治理的潜在效果更好（彭珍珍等，2020；张华和顾新，2022）。

最后，联盟的健康有序发展往往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自治实现，政府的介入，特别是结合联盟特征的分类

支持会提高联盟的治理效果（邸晓燕和张赤东，2011）。为缓解联盟成员对技术过度溢出与“搭便车”等机会

主义行为的顾虑，政府采取的税收优惠、专项财政支持等外部干预手段，是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提高成员协同

积极性的重要外部调节（曾德明等，2015；解学梅和王宏伟，2020）。曹霞和于娟（2017）、陈恒等（2021）、杨乃

定等（2022）、周晓阳等（2022）大量学者从单一类型联盟视角出发，还专门探讨了政府激励手段对联盟稳定性

的积极影响。

通过文献梳理，既往研究在核心成员选择、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机制及政府分类管理等方面，对于本文

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与思路借鉴。但围绕联盟分类与政府针对性支持的相关研究仍然较为缺乏，特别是

基于成员间不同交互方式的联盟分类视角，考虑政府干预措施的差异化作用效果的系统性研究更是鲜有人

关注，这也正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拟就此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

创新联盟内部成员众多，涉及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不同类型，彼此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其本质特征是在联盟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两类治理机制下，各参与主体为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

相关方之间的竞合博弈关系。因此，从博弈视角分析联盟内部的互动过程有其合理性。此外，现实情境下由

于信息不对称与主观情绪干扰等主客观原因，行为主体并不总能第一时间做出最优决策，往往需要不断学习

调整自己的策略选择，最终演化至稳定策略状态，这是一个“复制动态”过程。演化博弈模型正是基于这一思

想，克服了传统博弈模型完全理性假设的局限性。因此，进一步从动态博弈视角分析各联盟成员策略选择的

演化过程有其必要性。

正如前文所提，基于博弈思想，特别是演化博弈模型，已有大量研究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探讨多种影响

因素与创新联盟演化稳定策略之间的关系。就联盟内部博弈方而言，既往研究大多集中于企业之间，以及企

业与学研方之间的博弈组合。具体来说，联盟企业之间的博弈主要包括同类企业之间（苏妮娜等，2020；孙凯

和郭稳，2021；徐岸峰，2022）、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之间（肖灵机和汪明月，2016；冯长利和马睿泽，2022）、主

导企业与追随企业之间（吴洁等，2018；孙佳和鲍宗客，2019；陈信同等，2019）等。企业与学研方之间的博弈

则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企业与学研机构之间产学研联盟的两方博弈（曹霞等，2016；吴卫红等，2018；张根明和

张曼宁，2020；Yang et al，2020），二是政府引导、企业与学研机构共同参与的政产学研三方博弈模型（曹霞和

于娟，2017；陈恒等，2021）。还没有研究结合农业等领域中的现实场景将企业与学研方之间的博弈细分为学

研方、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间的三方博弈，且相关研究中还没有关注到主导方［“核心企业”（宋泽源等，2020；
宋水正和邵云飞，2021）］在博弈系统中的特殊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将以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为研究背景，构建学研方、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在不同类型

创新联盟中协同行为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各博弈主体协同策略选择的动态变化过程。同时，通过引入

政府事前补助、事后成本补贴与事后奖励等额外激励举措，探讨其对博弈系统演化稳定策略的潜在影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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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中央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机制创新优势提供有益借鉴。因此，本文的创新

点主要为：①结合农业领域创新联盟实际情况，考虑了三种类型联盟中博弈主体间的异质性互动关系；②同

时考虑了学研方、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关系，并关注到了主导方对演化博弈系统的影响；③综合

考虑了事前补助、事后成本补贴与事后奖励等政府潜在干预措施对创新联盟内部协同行为的影响程度；④结

合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理论，考虑了博弈主体间不同的协同收益分配机制，即学研方依托企业的成果转化能

力按事前约定的比例进行收益分配，企业之间则依据自身技术转化能力来获取协同收益。

二、假设与模型构建

（一）基本假设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框架下存在三类联盟：产业性联盟、专业性联盟和区域性联盟。各类联盟内部涉

及的博弈主体均包括学研方、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学研方指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国家级与省级农业科研机

构及涉农高校；上游企业主要指位于产业链上游的生产加工型企业等；下游企业主要指销售型企业，亦包括

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基层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开展示范推广等工作的地市级基层农业科研机构。

学研方以 x（0 ≤ x ≤ 1）的概率选择“积极协同”策略，以（1 - x）的概率选择“消极协同”策略；上游企业以

y（0 ≤ y ≤ 1）的概率选择“积极协同”策略，以（1 - y）的概率选择“消极协同”策略；下游企业以 z（0 ≤ z ≤ 1）的

概率选择“积极协同”策略，以（1 - z）的概率选择“消极协同”策略。博弈各方均为有限理性，且处于信息不对

称的状态下，其不同策略选择的概率均为时间 t的函数。

依据联盟的差异化定位，各类联盟内部存在不同的主导方。具体来说，在产业性联盟中，上游企业发挥

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以实现全产业链的紧密衔接；专业性联盟强调依托学研方的研究优势以解决专业领

域重大共性问题；区域性联盟则融合了产业性联盟与专业性联盟的不同特征，由省级农科院等学研方牵头以

协同解决区域农业重大关键问题。各类联盟内部博弈主体间以知识转移等互动方式开展协同创新活动，其

交互关系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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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产业性联盟 （b）专业性联盟 （c）区域性联盟

图 1 联盟博弈方的交互关系

现行机制下对各联盟的惩罚性激励措施为经评估退出的联盟，不得以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名义开展

任何活动。因此可以认为若三方博弈主体中两方及以上采取消极协同策略，最终联盟将遭到取缔，各方将损

失联盟带来的基本收益。

（二）模型构建
当学研方、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加入到创新联盟中，由于国家级联盟的品牌效应将给各主体带来良好的

社会声誉，各自将分别获得联盟存在的基本收益 R1、R2、R3。为便于分析，本文将各博弈方自主创新的收益统

一记为 0。三方开展积极协同需要付出额外的维护成本，分别记为 C1、C2、C3；若消极协同，则协同成本忽略

不计。

创新联盟中各企业间多为理事会模式，以合同制、股份制等形式成立协同实体的情况较少。因此在技术

研发诱使的协同创新行为中，对于协同成果，上下游企业将依据自身的技术转化能力来获取相应的技术收益

（李柏洲等，2021；杨乃定等，2022；杜志平和区钰贤，2022）。而学研方由于不是产业实体，并不具备技术商用

的能力，必须依靠企业，以成果转化授权转让等方式按照事前约定的分配比例获取一定的协同收益。具体来

说，以产业性联盟为例，若三方采取“积极协同”策略，学研方获得的协同收益为 βT1α1，上游企业获得的协同

收益为（1 - β）T1α1+T3α1，下游企业获得的协同收益为 T3α2。其中，T1为学研方与上游企业之间积极协同产生

的知识量，T3为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之间积极协同产生的知识量；α1与 α2分别为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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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系数；β为学研方从企业获得收益的分配系数。专业性联盟与区域性联盟各方获得的协同创新收益

同理。

存在强连接关系的两方，若一方采取积极协同，另一方选择消极协同，则消极协同方存在“搭便车”行

为。其中，若学研方消极协同，由于无法产生高质量的专利授权等，将无法从企业处获得相应的协同收益，即

学研方不存在“搭便车”收益。具体来说，以产业性联盟为例，学研方消极协同而上游企业积极协同，学研方

由此获得的额外收益为 0；学研方积极协同而上游企业消极协同，学研方获得的额外收益为 βK1α1，上游企业

获得的额外收益为（1-β）K1α1；上游企业消极协同而下游企业积极协同，上游企业获得额外收益 K3α1；反之，

下游企业获得额外收益 K2α2。其中，K1、K2、K3分别为学研方、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在单方面积极协同的过程

中溢出的知识量。专业性联盟与区域性联盟中的“搭便车”收益同理。

为推动联盟形成积极协同的良好创新氛围，中央政府可进一步考虑三大激励措施：事前针对主导方的政

府专项经费补助，事后针对积极协同方的成本补贴，以及事后针对有限积极协同方的行为奖励。以产业性联

盟为例，给予上游企业经费补助 γR2，以减轻其开展相关活动的经费压力，其中 γ为经费补贴强度。由此上游

企业单方面溢出的知识量将增加为（1+γ）K2，上游企业与学研方和下游企业积极协同的技术量将分别增加为

（1+γ）T1和（1+γ）T3，即知识量的增加与事前补助强度正相关。对积极协同方给予的成本补贴为 δCi（i=1，2，
3），其中 δ为成本补贴强度（杨乃定等，2022）。此外，若一方选择消极协同，另两方之间存在实质性的积极协

同互动，政府可依据技术收益系数给予积极协同方额外的创新奖励，奖励基数为 A。模型中涉及的相关变量

及其含义见表 1。
基于以上假设与参数说明，本文构建了学研方、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产业性联

盟、专业性联盟与区域性联盟的博弈支付矩阵分别见表 2、表 3和表 4。
表 1 模型变量及其含义

变量

R1
R2
R3
C1
C2
C3
K1
K2
K3

变量含义

学研方获得的基本收益

上游企业获得的基本收益

下游企业获得的基本收益

学研方积极协同的成本

上游企业积极协同的成本

下游企业积极协同的成本

学研方溢出的知识量

上游企业溢出的知识量

下游企业溢出的知识量

变量

T1
T2
T3
α1
α2
β
γ
δ
A

变量含义

上游企业与学研方积极协同产生的知识量

下游企业与学研方积极协同产生的知识量

企业间积极协同产生的知识量

上游企业技术收益系数

下游企业技术收益系数

学研方积极协同创新的收益分配系数

事前政府专项经费补助强度

事后政府成本补贴强度

事后政府奖励基数

表 2 产业性联盟的三方博弈支付矩阵

学研方

积极
协同 x

消极
协同 1-x

上游企业

积极
协同 y

消极
协同 1 - y

积极
协同 y

消极
协同 1 - y

下游企业

积极协同 z
R1 - (1 - δ )C1 + β (1 + γ )T1α1(1 + γ )R2 - (1 - δ )C2 + (1 - β ) (1 + γ )T1α1 + (1 + γ )T3α1
R3 - (1 - δ )C3 + (1 + γ )T3α2
R1 - (1 - δ )C1 + βK1α1(1 + γ )R2 + (1 - β )K1α1 + K3α1

R3 - (1 - δ )C3
R1(1 + γ )R2 - (1 - δ )C2 + (1 + γ )T3α1 + α1 A

R3 - (1 - δ )C3 + (1 + γ )T3α2 + α2 A
0

K3α1 + γR2-(1 - δ )C3

消极协同 1-z
R1 - (1 - δ )C1 + β (1 + γ )T1α1 + βα1 A(1 + γ )R2 - (1 - δ )C2 + (1 - β ) (1 + γ )T1α1 + (1 - β )α1 A

R3 + (1 + γ )K2α2
-(1 - δ )C1 + βK1α1(1 - β )K1α1 + γR2

0
0

-(1 - δ )C2 + γR2(1 + γ )K2α2
0
γR20

表 3 专业性联盟的三方博弈支付矩阵

积极
协同 x

积极
协同 y

(1 + γ )R1 - (1 - δ )C1 + β (1 + γ )T1α1 + β (1 + γ )T2α2
R2 - (1 - δ )C2 + (1 - β ) (1 + γ )T1α1
R3 - (1 - δ )C3 + (1 - β ) (1 + γ )T2α2

(1 + γ )R1 - (1 - δ )C1 + β (1 + γ )T1α1 + β (1 + γ )K1α2 + βα1 A
R2 - (1 - δ )C2 + (1 - β ) (1 + γ )T1α1 + (1 - β )α1 A

R3 + (1 - β ) (1 + γ )K1α2

学研方 上游企业
下游企业

积极协同 z 消极协同 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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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
协同 x

消极
协同 1-x

消极
协同 1-y

积极
协同 y

消极
协同 1-y

(1 + γ )R1 - (1 - δ )C1 + β (1 + γ )T2α2 + β (1 + γ )K1α1 + βα2 A
R2 + (1 - β ) (1 + γ )K1α1

R3 - (1 - δ )C3 + (1 - β ) (1 + γ )T2α2 + (1 - β )α2 A
(1 + γ )R1

R2 - (1 - δ )C2
R3 - (1 - δ )C3

γR10
-(1 - δ )C3

-(1 - δ )C1 + β (1 + γ )K1α1 + β (1 + γ )K1α2 + γR1(1 - β ) (1 + γ )K1α1(1 - β ) (1 + γ )K1α2
γR1-(1 - δ )C2
0
γR10
0

续表

学研方 上游企业
下游企业

积极协同 z 消极协同 1-z

表 4 区域性联盟的三方博弈支付矩阵

学研方

积极
协同 x

消极
协同 1-x

上游企业

积极
协同 y

消极
协同 1-y
积极
协同 y

消极
协同 1-y

下游企业

积极协同 z
(1 + γ )R1 - (1 - δ )C1 + βT1α1 + βT2α2
R2 - (1 - δ )C2 + (1 - β )T1α1 + T3α1
R3 - (1 - δ )C3 + (1 - β )T2α2 + T3α2

(1 + γ )R1 - (1 - δ )C1 + βT2α2 + βK1α1 + βα2 A
R2 + (1 - β )K1α1 + K3α1

R3 - (1 - δ )C3 + (1 - β )T2α2 + (1 - β )α2 A
(1 + γ )R1

R2 - (1 - δ )C2 + T3α1 + α1 A
R3 - (1 - δ )C3 + T3α2 + α2 A

γR1
K3α1-(1 - δ )C3

消极协同 1-z
(1 + γ )R1 - (1 - δ )C1 + βT1α1 + βK1α2 + βα1 A
R2 - (1 - δ )C2 + (1 - β )T1α1 + (1 - β )α1 A

R3 + (1 - β )K1α2 + K2α2
-(1 - δ )C1 + βK1α1 + βK1α2 + γR1(1 - β )K1α1(1 - β )K1α2

γR1-(1 - δ )C2
K2α2
γR10
0

三、博弈系统均衡点与稳定性分析

依据博弈支付矩阵分别可得各类联盟三方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组，以产业性联盟为例，复制动态方程

组为

F 1 ( x ) = dxdt = x (1 - x ) { ( δ - 1)C 1 + K 1α 1 β + [ R 1 + ( A - K 1 + T 1 + γT 1 )α 1 β ] y + R 1 z - (2R 1 + Aα 1 β ) yz }；
F 2 ( y ) = dydt = y (1 - y ) ( ( δ - 1)C 2 + [ R 2 + ( A - K 1 + T 1 )α 1 + (K 1 - A - T 1 )α 1 β + (1 - β )T 1α 1γ ] x + { R 2 +[ A - K 3 + (1 + γ )T 3 ] α 1} z - [ 2R 1 + Aα 1 (2 + β ) ] xz )；
F 3 ( z ) = dzdt = z (1 - z ) { ( δ - 1)C 3 + R 3 x + [ R 3 + Aα 2 + (1 + γ ) (T 3 - K 2 )α 2 ] y - (2R 3 + Aα 2 )xy }。

令 F 1 ( x ) = 0，F 2 ( y ) = 0，F 3 ( z ) = 0可得 8个可能成为演化稳定策略的纯策略纳什均衡点，分别是 E1（0，0，
0）、E2（0，0，1）、E3（0，1，0）、E4（0，1，1）、E5（1，0，0）、E6（1，0，1）、E7（1，1，0）、E8（1，1，1）。通过雅克比矩阵的特

征值 λ来判断各个纯策略的稳定性。根据李雅普诺夫判别法，若所有特征值 λ均小于 0，则该均衡点为渐进

稳定点，对应的策略组合为演化稳定策略。

以 E1（0，0，0）为例，此时雅可比矩阵为

J0 =
æ

è

ç

ç
çç

ö

ø

÷

÷
÷÷

( δ - 1)C 1 + α 1 βK 1 0 0
0 ( δ - 1)C 2 0
0 0 ( δ - 1)C 3

。

由此可求得 J0的特征值为 λ 1 = ( δ - 1)C 1 + α 1 βK 1，λ 2 = ( δ - 1)C 2，λ 3 = ( δ - 1)C 3。同理可得其他 7个均

衡点对应的雅可比矩阵特征值，见表 5。
由于均衡点 E2（0，0，1）对应的特征值 λ 3 = (1 - δ )C 3 > 0，E3（0，1，0）对应的特征值 λ 2 = (1 - δ )C 2 > 0，因

此均衡点 E2（0，0，1）和 E3（0，1，0）为不稳定点，其余 6个均衡点的稳定性可分为 6种情况进行具体讨论。专

业性联盟与区域性联盟中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同理，其中 E2（0，0，1）和 E3（0，1，0）也都为不稳定点。由于篇

幅有限，本文仅就三类联盟中最理想的稳定状态 E8（1，1，1）成立的情形展开讨论。

产业性联盟 E8（1，1，1）：R 1 - (1 - δ )C 1 + β (1 + γ )T 1α 1 > R 1，(1 + γ )R 2 - (1 - δ )C 2 + (1 - β ) (1 + γ )T 1α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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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γ )T 3α 1 > (1 + γ )R 2 + (1 - β )K 1α 1 + K 3α 1，R 3 - (1 - δ )C 3 + (1 + γ )T 3α 2 > R 3 + (1 + γ )K 2α 2 是产业性联盟

的 E8（1，1，1）成为演化稳定策略的必要条件，此时三方最终将倾向于采取积极协同的策略。若此时增加政

府对上游企业的事前补助力度，或增加对积极协同方的事后成本补贴力度将会加大不等式成立的可能性。

专 业 性 联 盟 E 8 (1，1，1)：(1 + γ )R 1 - C 1 + β (1 + γ )T 1α 1 + β (1 + γ )T 2α 2 + δC 1 > (1 + γ )R 1，R 2 - (1 - δ )C 2 +
(1 - β ) (1 + γ )T 1α 1 > R 2 + (1 - β ) (1 + γ )K 1α 1，R 3 - (1 - δ )C 3 + (1 - β ) (1 + γ )T 2α 2 > R 3 + (1 - β ) (1 + γ )K 1α 2 是 专

业性联盟 E8（1，1，1）成为演化稳定策略的必要条件。若此时增加政府对学研方的事前补助力度，或增加对

积极协同方的事后成本补贴力度将会加大不等式成立的可能性，有利于联盟内部形成积极协同的良好创新

氛围。

区 域 性 联 盟 E 8 (1，1，1)：(1 + γ )R 1 - (1 - δ )C 1 + βT 1α 1 + βT 2α 2 > (1 + γ )R 1，R 2 - (1 - δ )C 2 + (1 - β )T 1α 1 +
T 3α 1 > R 2 + (1 - β )K 1α 1 + K 3α 1，R 3 - (1 - δ )C 3 + (1 - β )T 2α 2 + T 3α 2 > R 3 + (1 - β )K 1α 2 + K 2α 2 是 区 域 性 联 盟

E8（1，1，1）成为演化稳定策略的必要条件。若此时增加政府对积极协同方的成本补贴力度将会提高不等式

成立的可能性，博弈三方的协同策略都将趋于积极。

以上情形的理论分析可知，对于三类创新联盟来说，事后成本补贴的增加将有利于促使联盟内部各成员

的积极协同；事后奖励则并不是营造良好创新氛围的必要条件；此外，对于产业性与专业性联盟，针对主导方

的事前补助能提高联盟整体积极协同的可能性。

四、数值模拟与仿真

（一）数值模拟
由于量纲统一的客观数据难以获得，参数赋值仅表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对大小。本文参考既往研究的做

法（李柏洲等，2021），同时结合团队多年从事创新联盟评估工作实践，并咨询相关战略专家、管理专家和产业

专家的建议来对参数进行赋值。首先，整理出参数设置应满足的基本原则如下：①协同成本 Ci远高于联盟存

在的基本收益 Ri（i=1，2，3）；②下游企业作为需求方，更多的是准确感知市场需求，并传导反馈给上游企业与

学研方，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关键技术知识溢出有限，在积极协同过程中所需付出的成本也较为有限，即 K3
与 C3在同类参数中取值最小；依据不同类型联盟的性质特征，作为主导力量参与的核心博弈方在协同创新

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对于充分发挥联盟各成员的特色优势，开展积极有为的协同攻关意义重大，其单方

面溢出的知识量与开展积极协同付出的成本都将最大；③单方面溢出的知识量远小于积极协同创新产生的

知识量，即 Ki<Ti（i=1，2，3）；④由于下游企业聚焦于末端应用，与作为技术源头的学研方的联系较为有限，若

T2存在，则其在同类参数中取值最小。此外，考虑三类联盟达到理想稳定状态 E8（1，1，1）的必要条件。综合

以上分析，对参数赋值见表 6。
表 6 参数及赋值

联盟类型

产业性联盟

专业性联盟

区域性联盟

R1

2

R2

2

R3

2

C1
6
9
9

C2
9
6
6

C3

5

K1
3
4
4

K2
4
3
3

K3

2.5

T1
9
9
9

T2
0
8
8

T3
9
0
9

α1

1

α2

0.9

β

0.5

γ

0.5

δ

0.5

A

4

表 5 产业性联盟博弈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均衡点

E1（0，0，0）
E2（0，0，1）
E3（0，1，0）
E4（0，1，1）
E5（1，0，0）
E6（1，0，1）
E7（1，1，0）
E8（1，1，1）

特征值 λ1( δ - 1)C1 + βK1α1
R1 - (1 - δ )C1 + βK1α1

R1 - (1 - δ )C1 + [ A + (1 + γ )T1 ] βα1
( δ - 1)C1 + (1 + γ ) βT1α1

(1 - δ )C1 - βK1α1
(1 - δ )C1 - R1 - βK1α1
(1 - δ )C1 - R1 - βAα1 -(1 + γ ) βT1α1

(1 - δ )C1 - (1 + γ ) βT1α1

特征值 λ2( δ - 1)C2 < 0
R2 - (1 - δ )C2 + [ A - K3 + (1 + γ )T3 ] α1

(1 - δ )C2 > 0
(1 - δ )C2 - R2 + [ K3 - (1 + γ )T3 - A ] α1

( δ - 1)C2 + R2 + [ ( β - 1)K1 + (1 + γ ) (1 - β )T1 +(1 - β ) A ] α1
( δ - 1)C2 + [ ( β - 1)K1 - K3 + (1 + γ ) (1 - β )T1 +(1 + γ )T3 ] α1

(1 - δ )C2 - R2 + [ (1 - β ) (K1 - A ) - (1 + γ ) (1 - β )T1 ] α1
(1 - δ )C2 + [ (1 - β )K1 + K3 - (1 + γ ) (1 - β )T1 -(1 + γ )T3 ] α1

特征值 λ3( δ - 1)C3 < 0
(1 - δ )C3 > 0

R3 - (1 - δ )C3 + [ A - (1 + γ )K2 +(1 + γ )T3 ] α2
(1 - δ )C3 - R3 + [ (1 + γ ) (K2 - T3 ) - A ] α2

R3 + ( δ - 1)C3
-R3 + (1 - δ )C3

( δ - 1)C3 + (1 + γ ) (T3 - K2 )α2
(1 - δ )C3 - (1 + γ ) (T3 - K2 )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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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额外引导激励的潜在效果仿真
为分析中央政府未来潜在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与必要性，对事前补助强度 γ，事后成本补贴强度 δ与事后

奖励基数 A等关键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仿真分析从两大视角展开：一是考察三种干预措施的不同政策组

合对不同类型联盟内部协同行为的影响，得出关键影响因素；二是围绕某一关键措施开展敏感性分析，并考

察其他措施的辅助程度对博弈各方积极协同行为的影响。

1. 不同政策组合对博弈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

（1）不采取额外措施。为分析政府采取额外引导激励措施的

必要性，令 γ=δ=A=0。仿真结果如图 2所示。可知如果政府不采

取额外的干预措施，不论是产业性联盟、专业性联盟还是区域性

联盟，演化稳定策略最终都将趋于 E1（0，0，0），即联盟内部各成员

最终都倾向于采取消极协同的策略。

（2）采取一种额外措施。为分析一种干预措施的变化对三方

演化博弈结果的影响。对于三类联盟，分别考察仅有事后奖励

（γ=δ=0），仅有事前补助（δ=A=0），仅有事后成本补贴（γ=A=0）三

种情况下博弈系统的演化结果，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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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产业性联盟 （b）专业性联盟 （c）区域性联盟

图 3 一种额外干预措施对博弈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

由图 3可知，对于产业性联盟，如果没有额外补贴，无论如何提高事后奖励力度，都无法促使各方积极协

同；如果没有事后干预，只有存在较高强度的事前补助（γ>0.5）才能确保各方积极协同；若没有针对性的干

预，存在中等强度以上的成本补贴（δ≥0.5）将确保 x、y、z最终均收敛于 1。因此，一定强度的事前补助或事后

补贴是产业性联盟内部成员积极协同的必要条件。

对于专业性联盟，同样如果没有额外补贴，无论如何提高事后奖励力度，都无法促使各方积极协同；此

外，如果没有事后干预，无论如何提高事前补贴，博弈系统最终都将演化至 E1（0，0，0）。综上，事后的成本补

贴是专业性联盟积极协同的关键。若没有针对性的干预，较低强度的成本补贴无法促成积极协同的创新氛

围；较高强度的成本补贴（δ>0.5）最终将使得各方均采取积极协同的策略，即高强度的事后成本补贴是专业

性联盟演化稳定策略趋于 E8（1，1，1）的必要条件。

对于区域性联盟，若仅采取事后奖励，奖励力度达到中等强度以后，上游与下游企业将积极协同，但学研

方仍会采取“消极协同”；若仅采取事前补助，x，y，z最终均将收敛于 0；若仅采取成本补贴，补贴力度达到中

等强度以后，各方将积极协同。因此，成本补贴是区域性联盟营造积极协同氛围的关键，且至少应达到中等

强度；由于存在地方政府专项经费支持，来源于中央政府的事前补助博弈各方策略选择的影响十分有限。

综上所述，若中央政府仅采取一种额外干预措施，事后针对所有积极协同参与方的成本补贴是关键。具体

来说，产业性联盟较高强度的事前补助与一定强度的事后成本补贴均有利于三方博弈系统演化至 E8（1，1，1）；

此外，专业性联盟较高强度的成本补贴，以及区域性联盟一定程度的成本补贴也将有利于联盟积极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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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额外干预措施对博弈系统

演化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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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的营造。

（3）采取两种额外措施。为分析两种措施的不同组合方式对三方演化博弈结果的影响。对于三类联盟，

分别考察仅有事后干预（γ=0），仅有针对性干预（δ=0），仅有补贴（A=0）三种情况下博弈系统的演化结果，如

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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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两种额外干预措施对博弈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

对于产业性联盟，若不采取事前补助措施，无论事后奖励大小如何，只有高强度事后成本补贴才有利于

各方采取积极协同策略。若无事后成本补贴，无论奖励大小如何，只有高强度的事前补助才有利于博弈系统

策略组合演化至 E8（1，1，1）。若无事后奖励，两种补贴中至少有一种是高强度的，便有利于促成各方采取积

极协同策略。因此，高强度的事前补助或事后补贴对于产业性联盟营造积极协同的创新氛围意义重大。

对于专业性联盟与区域性联盟，若无事前补助或是无事后奖励，只要存在高强度的成本补贴（δ>0.5），各

方便有动力采取积极协同的合作策略。反过来，若无事后的成本补贴措施，无论中央政府采取其他何种干预

手段，博弈系统的策略组合均将无法演化至 E8（1，1，1）。因此，高强度的事后成本补贴是引导专业性与产业

性联盟内部成员积极协同的关键。此外，在两种政策措施组合应用的情况下，区域性联盟中的事前补助仍然

不会影响博弈方的策略选择。

综上所述，若中央政府同时采取两种额外干预措施，高强度的成本补贴仍然是影响三方积极协同行为的

必要举措。

2. 事后成本补贴对博弈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中央政府潜在的三种额外干预措施中，针对所有积极协同方的事后成本补贴对博弈

系统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效果最好。本部分将在分析成本补贴措施敏感性的同时，考虑另外两种措施与成

本补贴措施共同作用的效果。根据另外两种措施的作用强度，分为三种情况展开讨论：另外两种措施不存在

（γ=0，A=0）；另外两种措施的强度较弱（γ=0.2，A=2）；另外两种措施的强度适中（γ=0.5，A=4）。仿真结果分别

如图 5、图 6和图 7所示。

由图 5可知，若仅采取成本补贴措施，专业性联盟为实现各博弈方的积极协同，所需成本补贴力度最大，

体现在对于下游企业即便给予中等强度的补贴，仍然无法改变其最终消极协同的意愿；其次是产业性联盟，

区域性联盟对成本补贴的需求较小，所需的强度阈值介于 0.1~0.3。
综合图 6与图 7可知，随着针对性干预措施的加强，对于产业性联盟，为营造积极协同的创新氛围，对事

后成本补贴的需求逐渐降低。然而，专业性联盟对成本补贴的需求依旧较强，特别是对于下游企业来说。对

于区域性联盟，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影响有限，且为实现三方积极协同，仅需要较小强度的成本补贴。

综上所述，专业性联盟对成本补贴的需求极强，即便有部分事前补助与事后奖励的情况下；产业性联盟

对成本补贴的需求也较强，但其程度取决于针对性干预措施的强度；区域性联盟对成本补贴的需求最弱，且

针对性措施对各博弈方策略选择的影响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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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γ=0，A=0时成本补贴强度 δ变化的演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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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γ=0.2，A=2时成本补贴强度 δ变化的演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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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γ=0.5，A=4时成本补贴强度 δ变化的演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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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发展现状，通过构建学研方、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

型，分析了中央政府事前补助、事后成本补贴与事后奖励等潜在干预措施对三类创新联盟内部各方策略选择

的异质性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和管理启示。

第一，对于产业性联盟来说，其内部成员协同行为的策略选择主要受中央政府补贴措施的影响，且不同

补贴措施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当中央政府对产业性联盟中的上游企业给予的事前研究补助力度较大时，联

盟成员更倾向于选择积极协同策略，且此时对政府事后成本补贴措施的需求降低。当中央政府对积极协同

的联盟成员给予较高强度的事后成本补贴，联盟成员同样倾向于选择积极协同的策略，且补贴强度越高，博

弈系统演化至稳定状态的速度越快，对事前补助等针对性措施的需求也越弱。为此，中央政府应结合各产业

性联盟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事前补助与事后成本补贴这两种干预方式的运用。若联盟侧重于新技术的研发，

则应注重加强对关键上游企业事前有针对性的研究补助；若侧重于理顺全产业链，开展市场化推广等工作，

则应注重面向更多积极协同参与方的事后成本补贴。

第二，对于专业性联盟来说，针对所有积极协同方的事后成本补贴是营造积极协同创新氛围的关键，且

在三类联盟中，其对该措施的需求最高，即为促成三方积极协同，所需满足的成本补贴强度阈值最高。若额

外干预措施中不包括事后成本补贴，则中央政府无论对专业性联盟采取其他何种干预措施，最终都难以营造

出积极协同的创新氛围。因此，中央政府应加强针对专业性联盟中积极协同方的事后成本补贴，对积极有为

的协同创新活动提供充足事后经费支持与保障。

第三，对于区域性联盟来说，高强度的事后成本补贴同样是其成员协同策略组合演化至理想稳定状态的

必要条件。但相较于其他类型创新联盟，其对该措施的需求程度较弱。此外，事前补助与事后奖励等针对性

举措对区域性联盟中各博弈方的策略选择影响有限。对此，在中央政府经费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需要过度

干预区域性联盟的发展，仅给予较小的成本补贴支持即可。联盟的建设与管理更多要以地方政府部门为主

导，以更好聚焦于区域农业发展实践。

综上所述，中央政府采取额外的经费支持举措是必要的，特别是事后成本补贴措施对促进各方采取积极

协同策略的潜在效果最好。但经费支持举措对不同联盟的作用效果存在一定异质性，即针对产业性联盟在

事前补助与事后成本补贴两种措施中二选一即可；针对专业性联盟应采取高强度成本补贴；针对区域性联

盟，中央政府可采取较小强度的成本补贴，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干预引导作用。

本文为政府进一步做好创新联盟的分类管理，提高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提供了理论支持。但还存在一

定局限性，有待后续研究拓展完善。一方面，本文虽然发现较高强度的政府补贴有利于营造积极的协同创新

生态，但并未讨论高额补贴的负面影响，过多的财政支持可能会助长企业的政策依赖，进而影响其创新活

动。因此，后续研究可以深入探讨政府补贴与协同行为之间的关系，探索最优的政府补贴强度区间。另一方

面，本文侧重于抽象凝练的理论模型分析，未来可以深度调研相关企业、科研院所、主管部门等单位，通过扎

根式案例研究等实证分析来进一步拓展联盟分类视角下的协同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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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Collaborative Behavior in Innovation Alliance unde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iance Classification

Wang Teng1，2，Guan Zhongcheng1，2，Zheng Haijun1
（1.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Innovation alliance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integrating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and carrying out collaborative research .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alliance，the key for the government is to grasp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various incentive measures on the collaborative behavior of alliance members. In view of this，the classified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National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lliance were considered. And the three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s including research institutes， upstream enterprises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were constructed.
Specifically，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potential interventions，such as government subsidies beforehand（GSB），government cost
subsidies afterward（GSA）and government rewards afterward（GRA），on the collaborative ecosystem within industrial，professional or
regional alliances was considered. In the end，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s were simulated. It turns out that
additional funding initiatives by central government are necessary. Furthermore，GSA for all active collaborators is the key to promote
active collaboration among alliance members. And professional alliances have a strong demand for it，followed by industrial alliances
and regional alliances. In addition，the higher intensity of GSB for the dominant party can also motivate the members of industrial
alliances to collaborate actively.
Keywords：innovation alliance；collaboration；evolutionary game；classification；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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